
  

臺南市政府獨居老人關懷服務計畫 
110.12.05 修正 

一、 目的： 

近年來，由於少子化等社會現象，本市高齡人口比例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現已超過高齡社會之標準，對於年長者之關懷與人身安全保護，已是目前

政策發展之重要議題。為使獨居長者於社區內能獲得安全之生活環境與完

善之社會支持照顧網絡，並藉由提供獨居長者相關補充性、支持性之服

務，落實在地老化，特訂定本服務計畫。 

二、 依據：依老人福利法第 3條、第 8條及第 17條規定辦理。 

三、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 承辦單位：本府民政局、衛生局、警察局、消防局及各區公所等相關公部

門 

五、 協辦單位：各社區關懷據點、民間慈善或社福團體等 

六、 服務對象：凡年滿 65 歲以上，實際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機構，經評估並

符合以下任一獨居老人定義者： 

(一)有單獨居住之事實，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者。 

(二)有配偶或其他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者，

列入獨居人口： 

1.同住者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能力。 

2.同住者均 65歲以上之老人。 

(三)其他經社會局或各區公所訪視評估需列冊關懷之老人。 

七、 服務分工及實施項目：  

(一) 相關服務方式與分工內容詳見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流程圖(附件 1)及獨居

老人關懷服務分工表(附件 2)。 

(二) 實施項目： 

1. e化資料： 

由區公所每季全面普查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符合獨居老人者，依獨居老

人危機評估表(附件 3)將相關資料列冊建檔，並將名冊提供認養單位，



  

俾利關懷訪視所需。 

2. 個案服務： 

依照獨居老人危機程度及其不同需求，定期提供電話問安、關懷訪視、

健康狀況評估、居家環境整理或健康促進活動等服務，並依獨居老人電

話問安服務表(附件 4)、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表(附件 5)作成紀錄。 

3. 轉介機制： 

(1) 社會福利資源轉介(如送餐服務、居家服務、在宅緊急救援連線

服務、預防走失愛心手鍊、經濟扶助等福利服務)。 

(2) 特殊個案轉介老人保護、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等單位服務。 

(3) 以上轉介皆須依獨居老人案件轉介通報表(附件 6)作成紀錄。 

4. 督導機制： 

(1) 落實區公所每季全面普查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獨居老人資料，並

妥善保管相關獨居長者服務紀錄。 

(2) 透過區公所里幹事、鄰里長、關懷據點及認養單位，主動聯繫獨

居老人提供服務，並鼓勵老人發揮潛能，自助助人，強化獨居老

人的支持系統。 

(3) 每年至少舉辦 1次獨居老人業務聯繫會議，透過協力關懷獨居老

人單位的互動建立共識，形成明確服務目標，並解決工作上遭遇

的難題。 

(4) 每年由各區公所將當年度獨居老人服務資料、相關紀錄及佐證文

件，送府核備建檔。 

 

 

 

 

 

 



  

八、 獨居老人危機分級評估指標 

級

別 
狀況（擇一） 服務目標 服務/因應方式 

高 

危

機 

經評估有迫切性問題： 

1. 生命安全： 

（1） 對自身或他人有生命

安全及傷害之行為，

如自殺、自殘、攻擊

他人等。 

（2） 身體機能急劇惡化，

如急性疾病、拒絕就

醫等。 

2. 重大壓力事件及危機事

件，如重要他人死亡、

重大天災等。 

3. 其他經評估有迫切性問

題需介入處理。 

1. 處理個案迫切

性問題。（如生

命、身體安全） 

2. 提昇個案因應

問題能力。（如

重大壓力及危

機事件） 

1. 警察局、消防局：若

個案有生命身體之

危難請立即通報

「119」送醫治療。 

2. 衛生局：若個案有自

傷傷人情形請通報

衛生局協助。 

3. 社會局：個案遭受重

大壓力及危機事

件，經評估有迫切性

問題需介入處理

者，請通報社會局介

入協助。 

中 

危 

機 

經評估無急迫性問題，但須

社工員計畫性介入，如家庭

問題、經濟問題、照顧問題

等。 

1.提升個案因應

問題能力。 

2.緩解個案經濟

需求，維持生

活品質。 

3.改善個案之社

會環境，如鄰

里關係、家庭

關係、促進社

會參與等。  

請通報社會局介入協

助。 

低 

危

機 

經評估，狀況穩定需持續追

蹤者。 

支持獨居老人在

地老化，確定個

案與資源維持穩

定連結。 

請依服務分工，持續服

務。 

備 

註 

需考量案主「生命安全」與「最佳權益」，選擇最合適的等級服務個案。 

 



  

九、預期效益：  

（一） 實現在地人服務在地人之理念。 

（二） 針對獨居老人依其需求評估情形，提供不同程度之關懷服務。 

（三） 落實預防照顧普及化，建立社區照顧支持系統。 

（四） 透過定期聯繫會議，交換服務心得與資訊，並集眾人之智解決工作

困境，以達完善服務目標。 

十、本計畫奉核後依相關規定辦理並依需要得予修正之。 

 

 

 

 

 

 

 

 

 

 

 

 

 

 

 

 

 

 



  

     臺南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流程圖 

 

 

 

 

 

 

 

 

 

 

 

 

 

 

 

 

 

 

 

 

 

 

 

 

附件 1 

民眾/各公務機關/社福、衛政單位或機構 

通報類獨居長者個案 

否 

是

分

級

評

估

指

標 

依個案狀況 

轉介相關資源 

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1. 電話問安 

2. 關懷訪視(含低溫關懷、物資發放等) 

3. 居家服務 

4. 餐飲服務 

5. 陪同就醫 

     

結案指標: 

1. 有具照顧能力之 65歲以下

同住者。 

2. 已聘請看護或相關人員照

顧。 

3. 入住機構。 

4. 遷居其他縣市。 

5. 其他經社會局或各區公所訪

視評估已無需列冊關懷之老

人。 

高危機 

1. 社區關懷據點 

2. 區公所 

3. 里、鄰長 

4. 睦鄰志工 

5.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6. 照管中心 

7. 警察局、消防局、

衛生局等相關局處 

區公所評估 

是否符合本市 

獨居老人定義 

 

依危機分級評估指標進行需求評估及服務分級 

依分級媒合各協力單位 

 

中危機 

1. 社區關懷據點 

2. 區公所 

3. 里、鄰長 

4. 睦鄰志工 

5. 慈善組織(含宗教

據點等) 

6. 長照資源單位 

低危機 

1. 社區關懷據點 

2. 區公所 

3. 里、鄰長 

4. 睦鄰志工 

5. 慈善組織(含宗教

據點等) 

6. 社福團體(含老人

會、志工隊等) 

7. 社區發展協會 

符合結案指標者 

通報區公所評估結束服務 

 

 



  

 

臺南市獨居老人關懷服務分工表 
 

單 位 工  作  內  容 

社會局 

1. 獨居老人資料建檔列管。 

2. 提供獨居老人諮詢輔導、社會救助、緊急救援系統、中低收入老人改善住

宅設施補助等事項。 

3. 結合民間團體及志願服務資源，提供獨居老人電話問安暨關懷訪視、家務

清潔及物資發放等服務。 

4. 運用本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關懷訪視各轄區獨居老人，每月提供至少

1次關懷訪視，並協助通報獨居老人需求，如輔具、交通接送、居家復健、

居家護理等，轉介照顧管理中心提供服務。 

5. 結合居家服務單位及送餐單位，關懷訪視獨居老人個案。 

6. 培訓年輕老人加入睦鄰志工，主動關懷獨居老人，展現社區互相關懷的精

神。 

7. 獨居老人若有疑似被疏忽、遺棄之情形，連結老人保護機制提供保護與緊

急安置。 

8. 辦理獨居老人業務聯繫會報。 

民政局 

及 

各區公所 

1. 督促各區公所落實獨老關懷服務，於節慶期間協助連結民間資源辦理關懷

活動。 

2. 區公所每季全面普查轄區內獨居老人，辦理老人戶籍之清查，由里長、里

幹事訪視評估列冊獨居老人，並受理通報等事項，每月提供獨居老人電話

問安暨關懷訪視。 

3. 獨居老人轄區若無社區關懷據點時，由里幹事、里長、鄰長暨志工關懷認

養各行政轄區獨居老人。 

4. 於春節前夕，發動替代役等資源至獨居老人家中協助家務清潔。 

5. 獨居老人死亡而無遺屬與遺產者，由區公所辦理葬埋。 

警察局 

1. 警勤區員警平日利用勤區查察勤務機會，探視關懷勤區內獨居老人，有需

要實協助社會救助通報。 

2. 春安期間並加強關懷轄內中低收入獨居老人及弱勢群族，以維護安全。 

消防局 
1. 加強獨居老人居家安全檢測並關懷訪視。 

2. 受理緊急報案並提供緊急救護處置。 

衛生局 

1. 結合藥師公會，由藥師至獨居老人家中指導用藥安全。 

2. 獨居老人罹患精神疾病（疑似精神疾病），出現疑似精神症狀干擾導致自傷

傷人或有自傷傷人之虞，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2條緊急護送就醫要件，可立

即撥打 110、119或與衛生局聯絡，共同護送至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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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區獨居老人危機評估表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獨居老

人基本

資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手機  

聯絡地址  

居住狀況 

□有單獨居住之事實，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 

□有配偶或其他同住者，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 

   □同住者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能力 

     (姓名：          ；年齡：     歲；關係：        )。 

   □同住者均 65歲以上之老人。 

□其他(請說明)： 

   

子女狀況 

及聯絡人 

□無子女 

  主要聯絡人，姓名：          ；關係：        ； 

  電話：           ；地址：                             

□有子女，共      名 

  聯絡人姓名：          ；電話：           ； 

  地址：                                     

評估內容 

經
濟 

物
資
面 

□有  □無 1.現有收入或補助不足以支應維持基本生存。 

□有  □無 2.住家環境髒亂或有潛在危險，亟待協助。 

生
理
面 

□有  □無 3.罹患多重慢性疾病，致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有  □無 4.最近一個月氣色、體重有異於常態重大變化或常跌倒。 

□有  □無 5.最近一個月常掛急診(含非預約門診)或有住院紀錄。 

□有  □無 6.有嚴重失智傾向致無法自理生活。 

社
會
面 

□有  □無 7.無親友或與鄰居互動不佳。 

□有  □無 8.近期與子女無聯繫達一年以上，致行為異於往常。 

心
理
面 

□有  □無 9.近六個月內有強烈厭世意念且有自殺傾向。 

□有  □無 10.罹患精神疾病致影響生活，例如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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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高危機個案（回答“有”情形佔含5題以上或項次3.4.5.6.8.9回答”有”），建議轉介警、衛、社

政相關單位介入協助，不定時(每週至少2次)持續關懷。 
□中危機個案（回答“有”情形佔含 4題以上），建議通報社會局媒合資源，提供服務，每

週至少訪視 1次。 

□低危機個案（回答“有”情形佔含 3題以下），建議依服務分工，每月至少電訪 1次。 

 

評估人員/職稱： 

 

 

 

 

 

 

 

 

 

 

 

 

 

 

 

 

 

 

 

 

 

 

 

 

 

 

 

 

 

 

 

 

 



  

臺南市獨居老人電話問安服務表     NO: 
 

姓名  性別  年齡  危機程度 □低危機 □中危機 □高危機 

地址  電話  

電話問安紀錄 

時間 接聽情形 口頭表達 健康情況 生活狀況 親友互動 精神狀況 總評 
問安人 

員簽名 

月  日 

 

時  時 

至 

分  分 

 

□親自接聽 

□親友接聽 

□無人接聽 

□電話故障 

□其他

________ 

□表達清晰 

□表達尚可 

□口語不清 

□無法表達 

□其他

________ 

□健康良好 

□稍有病痛 

□按時用藥 

□定期門診 

□其他

________ 

□三餐定時 

□餐不定時 

□參與活動 

□極少外出 

□其他

________ 

□常有互動 

□偶有互動 

□很少互動 

□從不互動 

□其他

________ 

□精神愉快 

□尚可 

□精神不佳 

□輕生念頭 

□其他

________ 

□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____ 

 

月  日 

 

時  時 

至 

分  分 

 

□親自接聽 

□親友接聽 

□無人接聽 

□電話故障 

□其他

________ 

□表達清晰 

□表達尚可 

□口語不清 

□無法表達 

□其他

________ 

□健康良好 

□稍有病痛 

□按時用藥 

□定期門診 

□其他

________ 

□三餐定時 

□餐不定時 

□參與活動 

□極少外出 

□其他

________ 

□常有互動 

□偶有互動 

□很少互動 

□從不互動 

□其他

________ 

□精神愉快 

□尚可 

□精神不佳 

□輕生念頭 

□其他

________ 

□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____ 

 

月  日 

 

時  時 

至 

分  分 

 

□親自接聽 

□親友接聽 

□無人接聽 

□電話故障 

□其他

________ 

□表達清晰 

□表達尚可 

□口語不清 

□無法表達 

□其他

________ 

□健康良好 

□稍有病痛 

□按時用藥 

□定期門診 

□其他

________ 

□三餐定時 

□餐不定時 

□參與活動 

□極少外出 

□其他

________ 

□常有互動 

□偶有互動 

□很少互動 

□從不互動 

□其他

________ 

□精神愉快 

□尚可 

□精神不佳 

□輕生念頭 

□其他

________ 

□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____ 

 

月  日 

 

時  時 

至 

分  分 

 

□親自接聽 

□親友接聽 

□無人接聽 

□電話故障 

□其他

________ 

□表達清晰 

□表達尚可 

□口語不清 

□無法表達 

□其他

________ 

□健康良好 

□稍有病痛 

□按時用藥 

□定期門診 

□其他

________ 

□三餐定時 

□餐不定時 

□參與活動 

□極少外出 

□其他

________ 

□常有互動 

□偶有互動 

□很少互動 

□從不互動 

□其他

________ 

□精神愉快 

□尚可 

□精神不佳 

□輕生念頭 

□其他

________ 

□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____ 

 

月  日 

 

時  時 

至 

分  分 

 

□親自接聽 

□親友接聽 

□無人接聽 

□電話故障 

□其他

________ 

□表達清晰 

□表達尚可 

□口語不清 

□無法表達 

□其他

________ 

□健康良好 

□稍有病痛 

□按時用藥 

□定期門診 

□其他

________ 

□三餐定時 

□餐不定時 

□參與活動 

□極少外出 

□其他

________ 

□常有互動 

□偶有互動 

□很少互動 

□從不互動 

□其他

________ 

□精神愉快 

□尚可 

□精神不佳 

□輕生念頭 

□其他

________ 

□好 

□尚可 

□不好 

□其他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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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表     NO: 
 

姓名  性別  年齡  危機程度 □低危機 □中危機 □高危機 

地址  電話  

關懷訪視紀錄 

時 間 居 家 環 境 健 康 狀 況 提 供 服 務 訪視者簽名 

 月  日 

 時  分 

□整潔乾淨 

□零亂 

□骯髒 

□其他____ 

 

 

□健康 

□身體不佳 

 

□其他____ 

 

 

□協助就醫 

□居家服務 

□送餐服務 

□緊急救援系統 

□愛心手鍊 

□媒合物資 

 

備註  

 月  日 

 時  分 

□整潔乾淨 

□零亂 

□骯髒 

□其他____ 

 

 

□健康 

□身體不佳 

 

□其他____ 

 

 

□協助就醫 

□居家服務 

□送餐服務 

□緊急救援系統 

□愛心手鍊 

□媒合物資 

 

備註  

 月  日 

 時  分 

□整潔乾淨 

□零亂 

□骯髒 

□其他____ 

 

 

□健康 

□身體不佳 

 

□其他____ 

 

 

□協助就醫 

□居家服務 

□送餐服務 

□緊急救援系統 

□愛心手鍊 

□媒合物資 

 

備註  

 月  日 

 

 時  分 

□整潔乾淨 

□零亂 

□骯髒 

□其他____ 

 

 

□健康 

□身體不佳 

 

□其他____ 

 

 

□協助就醫 

□居家服務 

□送餐服務 

□緊急救援系統 

□愛心手鍊 

□媒合物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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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老人案件轉介通報表     NO: 
 

姓名  性別  年齡  身分證字號  

危機程度 □低危機 □中危機 □高危機 聯絡電話  

詳細地址  

轉 介 

時 間 
健康狀況 案情摘要/轉介原因 

  月  日 

  時  分 

□尚稱健康生活可自

理 

□罹患慢性疾病，生活 

  仍可自理 

□罹患慢性疾病，部分 

  生活需他人協助   

□長期臥病在床   

□失智老人  

□其他(如：ADL量表、 

  意外傷害等) 

 

 

 

□家庭面： 

 

□經濟面： 

 

□社會面： 

 

□心理面：  

  

□其他：  

 

建議 

事項 
 

轉介 

單位 

 

 

 

 

承辦人 

職稱姓名/ 

連絡電話 

 單位長官：  

轉介時間 民 國   年    月    日 

受理(評

估)單位 

單位名稱 

回覆人 

職稱姓名/ 

連絡電話 

 單位長官：  □受理 

□不受理。 

  原因： 

回覆時間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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